






第 1頁，共 2頁 

 

依教育部 105年 9月 2日臺教高（一）字第 1050104100號函，本校

函轉有關學校教師投資營利事業持有股票相關法規彙整表： 

編

號 
法規名稱與條號 法規重點節錄 

適用專任教師 

未兼 

行政 

兼 

行政 

1 
教育人員任用條

例第 34 條 

專任教育人員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，不得在外兼課或

兼職。 
  

2 

教育部 62年 9月

19日臺（62）人

字第 24032號函 

公私立專任教員均不得兼營商業亦不得投資營利事業

為股東，但得參照公務員服務法第 13條第 1項之規

定辦理，至非專任教員不在此限。 

  

3 

教育部 87年 6月

17日臺（87）高

（二）字第

87063773號函 

一、公立學校未兼行政職務之專任教師及私立學校專

任教師不得經營商業或投資營利事業。但投資為

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，兩合公司之有限責任股

東，或非執行業務之有限公司股東，而其所有股

份總額未超過其所投資公司股本總額百分之十

者，不在此限。 

二、公立學校職員及兼任行政職務之專任教師，依大

法官會議第三 0八號解釋受公務員服務法規範，

故該等人員是否得兼營商業或投資營利事業，應

依公務員服務法第十三條規定辦理。 

  

4 

公務員服務法第

13條 

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或投機事業。但投資於非屬其服

務機關監督之農、工、礦、交通或新聞出版事業，為

股份有限公司股東，兩合公司之有限責任股東，或非

執行業務之有限公司股東，而其所有股份總額未超過

其所投資公司股本總額百分之十者，不在此限。 

  

司法院民國 81年

11月 13日大法官

釋字第 308號 

公立學校聘任之教師不屬於公務員服務法第二十四條

所稱之公務員。惟兼任學校行政職務之教師，就其兼

任之行政職務，則有公務員服務法之適用。 
  

5 

公立各級學校專

任教師兼職處理

原則第 4條第 1

項第 3款 

教師至前點所定兼職機關（構）兼任之職務，以與教

學或研究專長領域相關者為限，且不得兼任下列職

務： 

(一) 非代表政府或學校股份之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

董事長、董事、監察人、負責人、經理人等職務。但

兼任下列職務者，不在此限： 

３、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之新創生技新藥公司之董事，

其經學校同意，並得持有公司創立時百分之十以上之

股權 

(１) 教師為持有該公司研發製造使用於人類或動植

物用新藥之主要技術者。 

(２) 教師為持有該公司研發製造、植入或置入人體

內屬第三等級高風險醫療器材之主要技術者。 

  



第 2頁，共 2頁 

 

編

號 
法規名稱與條號 法規重點節錄 

適用專任教師 

未兼 

行政 

兼 

行政 

6 

科學技術基本法

第 17條 

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或公立研究機關（構）從事研究人

員，因科學研究業務而需技術作價投資或兼職者，不

受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四條、公務員服務法第十

三條第一項股本總額百分之十、第二項及第十四條兼

任他項業務之限制。 

  

從事研究人員兼

職與技術作價投

資事業管理辦法

第 5 條 

從事研究人員因其研發成果貢獻而分得持有新創公司

創立時之股份，或已設立公司技術作價增資之股份，

併計股票股利之持股，不得超過該公司股份總數百分

之四十。 

  

7 

生技新藥產業發

展條例第 10條 

研究人員經其任職機構同意，得持有公司創立時百分

之十以上之股權，並得擔任創辦人、董事或科技諮詢

委員，不受公務員服務法第十三條之限制，前項研究

機構及研究人員，由行政院會同考試院認定之。 

  

生技新藥相關政

府研究機構及研

究人員認定原則

第 2條 

研究機構及研究人員，依下列規定認定之： 

（一）研究機構：指實際從事生技新藥相關研究，並

具備下列條件之一之機構： 

3.國立大學。 

（二）研究人員：指現任職於附表（註：該表含國立

臺灣科技大學）所列研究機構，並具備下列條件之一

之公務員： 

1.持有新創生技新藥公司研發製造使用於人類或動植

物用新藥之主要技術者。 

2.持有新創生技新藥公司研發製造、植入或置入人體

內屬第三等級高風險醫療器材之主要技術者。 

  

8 

教育部 103年 2

月 5日臺教人

(二)字第

1020174324號函 

(詳如附件) 

  

 

 










